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相关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

则》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作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第八届董事

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的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对公司衍生品投资及风险控制情况的专项意见 

本行衍生品交易业务是经监管机构批准的商业银行业务。本行目前从事的衍

生品投资业务主要包括外汇远期/掉期、利率互换、贵金属延期/远期等。本行建

立了有针对性的风险管理体系，设置了专门的风险管理机构，通过制度建设、有

限授权、每日监控、内部培训以及从业人员资格认定等手段有效管理衍生品投资

业务风险。 

 

二、独立董事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公司对外担保情

况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本行无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延续到报告期的控股股东及其他关

联方占用本行资金情况。 

担保业务是本行经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常规

银行业务之一。本行重视该项业务的风险管理，严格执行有关操作流程和审批程

序，对外担保业务的风险得到有效控制。报告期内，本行除经中国人民银行和中

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经营范围内的金融担保业务外，没有其他需要披

露的重大担保事项。 

 

三、独立董事对《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请 2013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本次会计师事务所的聘用符合财政部《金融企业选聘会计师事务所招标管理

办法（试行）》（财金[2010]169 号）等相关规定。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议案，

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本行股东大会审议。 

 

四、独立董事对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商业

银行内部控制指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

范要求，本行以防范风险和审慎经营为出发点，在业务规模不断发展的同时始终

注重内控制度建设，逐步建立和健全了一系列风险防范的制度、程序和方法，形

成了与银行风险状况较为适应的风险管理体系和内部控制制度体系，对保持本行

各项业务持续稳定发展，防范金融风险发挥了有效的作用。我们未发现本行存在

重大的内部控制缺陷。《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符合本行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 

 

五、独立董事对《关于聘任蔡丽凤女士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副行长的

议案》的独立意见 

1、本次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提名、审议和聘任程序符合《上市公司治理准

则》、《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经审核蔡丽凤女士的个人简历等相关资料，未发现上述人员有《公司法》

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禁止任职情况，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

尚未解除的情形； 

3、同意聘任蔡丽凤女士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副行长。在公司董事会审

议通过相关议案后，按照有关规定，将上述任职报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核准。 

 

六、独立董事对《关于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年度绩效奖金发放的议案》的独

立意见 

本议案综合考虑了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及高级管理人员的绩效表现和履职情

况。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议案。 

 

  



（本页无正文，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相关独立意见》之签署

页） 

 

 

 

公司独立董事： 

卢迈、刘南园、段永宽、夏冬林、储一昀、马林、陈瑛明、刘雪樵 

 

 

日期：2013 年 3 月 8 日 

 




